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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214885359]近年来，随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推进，罗岗镇的饮水安全问题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目前，罗岗水厂的主要供水水源为热水水库，补充水源为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由于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尚未被划定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切实保障罗岗水厂的供水水质安全，计划将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划定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位于兴宁市北部的罗岗镇溪庄村境内，距兴城58公里，是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灌溉、发电、养殖的镇管小(1)型水库，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始建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竣工。水库集雨面积27.8平方公里，主坝为均质土坝，最大坝高28.87米，坝顶长90米，坝顶宽5米，总库容429万立方米，正常库容247万立方米，主坝右岸设一溢洪道，堰顶高程239.55米，为开敞式宽顶堰，堰顶净宽10米。主坝左岸设两条输水涵，其中：靠近山体的涵管为跃进河进水涵，俗称“高涵”，为水泥钢筋砼圆涵内套钢管，内径为0.75米，进口高程229.63米，出口高程228.75米；靠近主坝坝中的涵管，俗称“低涵”，进口高程219.75米，出口高程218.7米，前段系原浆砌石廊道式拱涵内铺设内径1.9米的钢筋砼圆涵，后段50米为浆砌石廊道式拱涵2.5*2.5米，低涵套钢管，内径为1.0米，进口高程219.75米，出口高程218.75米，输水涵尾接浆砌石拱涵至坝脚，涵头均设斜拉螺杆启闭。
罗岗水厂的主要供水水源为热水水库，补充水源为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供水规模为5000m3/d，服务范围包括溪益、溪群、居委、蕉坑、德丰、霞岚、红星、红旗、坳下、联东，服务人口为33876人。
本次拟新设的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水源地位于兴宁市北部的罗岗镇溪庄村境内，水源主要为山溪径流以及罗岗河来水，目前管网敷设工作已建成。该水源上游设置有土坝，主坝左岸设两条输水涵，输水涵将溪水定向引流至水电站用于发电。引水渠常规运行状态下将主河道来水全额引入电站，仅在枯水期时作为罗岗水厂的补充水源。日常工况下，水源地补给水源主要来自山溪径流以及罗岗河。
兴宁市饮用水源地的划定，对水源地水质保护将提出新的要求，对于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强化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和管理，保障饮用水源地水质的需要。
二、划定的基本原则
（1）统筹区划，突出重点
在全面调查饮用水水源地供水现状和环境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取水口位置调整带来的饮用水源地需开展实施水源保护范围的变化情况，结合饮用水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发生变化的区域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调整优化。
（2）科学前瞻，实用可行
结合《梅州市城乡供水保障规划（2021-2035）》、《梅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2010-2030年）》、《梅州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等相关规划，科学合理划定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力求明确简单，结合规划发展科学布局，既便于主管部门管理，也便于公众参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的监督。
（3）防治并重，注重管理
坚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险防范和综合治理并重的原则，明确水源保护区保护、修复、建设、管理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合理配置各种措施，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注重管理，综合利用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加强集中式供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三、划定方案
[bookmark: OLE_LINK7]本次新划定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1）一级保护区
水域：坪田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陆域：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200米，但不超过堤坝、现有道路临水一侧路肩及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
一级保护区面积：0.3794km2。
（2）二级保护区
陆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和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向陆纵深至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
二级保护区面积：29.0264km2。
四、划定后建设管理
本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优化划定后，属地政府须持续完善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措施建设。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饮用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措施
根据调整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完善和新建隔离防护网，防止人类不合理活动对水源保护区水量水质造成影响。在保护区设立标识、道路警示牌、宣传牌、告示牌等以明确保护区边界、进行警示和提醒。
（二）工业污染源管理和整治措施
由当地县政府监督企业加强污染源的管理，在今后规划建设项目选址时严格按照水源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考虑项目对水源地的影响。
（三）生活污染源治理措施
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格按照水源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相关环保措施。
（四）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措施
禁止在一级保护区内开展畜禽、水产养殖活动。
二级保护区内的畜禽、水产养殖场，应加强监管，督促养殖户严格按要求完善污染防治措施。
（五）农村面源整治措施
推进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周边及上游农村面源整治工程，农田径流污染控制工程主要是通过坑、塘、池等工程措施，减少径流冲刷和土壤流失，并通过生物系统拦截净化污染物。在保护区内规划实施以控制农药、化肥等化学品使用量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工程建设，减少因施用农用化学品造成的环境污染，实现农业清洁生产。
（六）饮用水水源地监测能力建设
建立完善的水源地水质监测网络，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及蓝藻水华预警，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控预警和应对突发性水环境事件。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的要求，在划定水源保护区后的常规监管工作当中，做好各水源地水质开展常规水质监测工作。
（七）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故应急能力建设
通过提高饮用水水源地预警能力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防止饮用水水源污染，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应急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应急预案编制、演练和实施、应急处置实施建设等。
对于保护区范围内涉及道路和桥梁的，应完善相关的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设施。路面初期雨污水不得直接排入，应设置收集、截排系统将初期雨污水收集后，通过建设生态处理设施进行处理达标，或通过引流措施引至保护区范围下游，不能污染水源保护区水质。
（八）强化日常监管
加强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用途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严格管控水库集雨区变更土地利用方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区域管控要求，合理规划水库周边土地利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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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划定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序号
	乡镇
	原保护区名称
	水源类型
	调整前保护区级别
	调整前保护区范围
	调整后保护区名称
	水源类型
	水质保护目标
	调整后保护区级别
	划定后保护区范围
	变化说明

	
	
	
	
	
	水域
	陆域
	面积
（km2）
	
	
	
	
	水域
	陆域
	面积
（km2）
	

	1. 
	罗岗镇
	—
	—
	—
	—
	—
	—
	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湖库型
	Ⅱ类
	一级
	坪田水库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200米，但不超过堤坝、现有路临水一侧路肩及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
	0.3794
	新划定

	
	
	
	
	—
	—
	—
	—
	
	
	Ⅲ类
	二级
	—
	一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向陆纵深至流域分水岭的陆域范围。
	29.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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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48841942]附图1  兴宁市罗岗镇坪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公开征求意见稿）
[image: H:\老电脑\环科所工作\2025年项目\20025.10.29罗岗坪田水库\矢量制作\1.出图有关\兴宁市罗岗坪田水库饮用水水源划定方案11.2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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